
西安市蓝田县交通运输局（本级）西十高铁蓝田站连接线工程考古发掘劳务配合服

务（阶段性）中标（成交）明细

受西安市蓝田县交通运输局（本级）委托，采用进行采购西十高铁蓝田站连接线工程考古发掘劳务配合服务（阶段性）（项目编码：CT-
ZB00-047-2026）项目，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名称及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如下：

一、合同包1 （西十高铁蓝田站连接线工程考古发掘劳务配合服务（阶段性））
1.1、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：西安市雍科考古技术服务有限公司

1.2、中标（成交）总价： 3285916.31 元
1.3、中标（成交）标的明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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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供应商应对自身安全负责，要遵守国家的相关安全规定。供应商应严格执行《考古工地安全
协议》的相关要求，遵守考古工地的安全规定，确保考古工地的项目安全、人员安全和文物安

全。 2.应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的原则，在开工前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安全保卫工作方案
及应急预案。负责组织对所有参与工作的人员进行相关专业知识培训、安全警示教育，提高安

全意识，防止和避免因工作失误和安全措施不到位诱发的安全责任事故。 3.供应商在考古发掘
工作中对发现的古遗址、古墓葬等地下文物古迹负有看管保护的责任，并对相关信息负有保密

的责任。 4.供应商考古驻地的所有工作人员、财物、设备、设施以及暂存文物标本的文物库房
等的安全保卫工作由供应商全权负责。驻地暂存文物和标本的临时文物库房，必须符合有关存

放文物的安全要求。 5.如被确认中标，则供应商于投标文件中承诺配备的人员必须配备到位，
若需更换人员应先征得招标人同意，且替换的人员不低于被替换的人员的资质等级及工作能

力。 6.中标单位应独立完成工作任务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工作任务再委托其他个人和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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